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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

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

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

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

和谐稳定，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涞源县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更要直面风险挑战。为进

一步提高土地资源供给量，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国家和省

房地产调控政策、优化土地要素配置，培育发展新动力，深入土

地管理供给改革根据《中华人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印发的《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 号）及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6 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

划编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涞源县城区总体发展规划

及部分乡镇建设规划，制定涞源县 2026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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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一）计划的目的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年度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充分发挥土地调控作用、科学管理国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科学

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具有宏观调控和管理的双重功能。合理

编制 2026 年度涞源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对涞源县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做出科学安排，能

够提高政府供地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减少土地

市场运行的盲目性，为完成低效用地处置任务提供有力抓手，对

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二）计划的意义

国有建设用地供地计划是在充分研究土地市场规律、把握土

地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现实供需要

求，结合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未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

模、时序、结构等方面进行设计和谋划。可进一步提高政府供地

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编制土地供应计划，有利

于提高政府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有利于更好的发挥

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利于减少土地市场运行的盲目性，

可有效促进土地市场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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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第三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第三次修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第二次修正）；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

[2004]8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06]31 号); 6、《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国发[2008]3 号)；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发([2009]38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办发([2010]4 号)；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 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

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7]23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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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自然资规〔2026〕2 号）

《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通

知》(国土资发[2009]101 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0]34 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

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 号)；

《涞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2026 年

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战略定位，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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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领，严格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

地制度，锚定“十四五”收官巩固、“十五五”开局突破的核心

目标，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坚持“总量管控、结构优化、供需精

准、保障重点、盘活存量、提质增效、绿色低碳”的工作思路，

科学合理安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

推动土地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升级、城市更新、生态

保护、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坚持总量管控、结构优化、供需平衡、保障重点、盘活存量，

科学合理安排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

优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项目

用地需求，促进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途径，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指

导，优化资源配置，保障用地需求，加强调控引导，服务城镇建

设，促进涞源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基本原则

1.总量控制，节约集约

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

施，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潜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方式，合理控制新增房

地产用地供应。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

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给予城市政府更大自主权。各项建

设都要尽量节省用地，不占或少占耕地。通过整合、置换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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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挖

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加大批而未供土地和闲

置土地处置力度，不断拓展存量建设用地空间。不断深化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2.坚持保障重点，服务发展大局

紧扣 2026 年“十五五”开局重点任务，聚焦国家和地方重

大战略实施，围绕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区域协

调发展等重大部署，精准对接用地需求，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优

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包括交通、能源、水利、通信、

环保等基础性、战略性基础设施，支撑城市功能完善和区域协调

发展；优先保障民生保障项目用地，重点保障保障性租赁住房、

共有产权房、棚改安置房、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用地，重点支持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

仪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合理保障乡村振兴用地需求，支持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同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重复建设项

目用地，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优化结构，有保有压

坚持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土地，建立规范的房地产市场秩序，

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严格按照国家《禁止用

地项目目录》、《限制用地项目目录》执行，突出土地供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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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压”的原则，结合涞源县发展定位，强化布局优化和规划引

导，对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项目的用地需求，做到应保尽保、

优先供应，促进产城融合。

4.城乡统筹，区域协调。

认真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局部与

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实现城乡土地合理功能分区，提高城

乡土地利用规模效益；实行城乡综合开发建设，提高城乡土地利

用效率；城乡土地利用积极向空间拓展，提高土地的综合供给能

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发展空间格局。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城镇化质量

水平，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深入实施

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

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5.规范供应，供需平衡

综合各行业、部门对供给土地需求的合理性、科学性，分析

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利用总体挖潜能力评估为基础，提出土地需

求和供给的相互协调、平衡的意见，达到供需平衡。

三、计划编制的适用范围

本计划适用于涞源县行政辖区内计划期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

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计划期为一年，即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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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涞源县 2026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 134.0961

公顷左右。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及布局

在 2026 年度涞源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业用地

0.139 公顷，占比 0.10%；住宅用地 3.9712 公顷（全部为商品住

宅用地），占比 2.9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4.2195 公顷，

占比 3.15%；工矿仓储用地 18.7589 公顷，占比 13.99%；交通运

输用地 85.3698，占比 63.66%；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9.9435 公

顷，占比 14.87%；公用设施用地 1.6942 公顷，占比 1.26%；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严格遵循分批、分季度有序供应,

在优化区域空间布局、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原则下,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合理、科学保障国有建设用地有序

供应，不确定具体时间。以“及时为经济发展提供用地服务，保

证用地供应时间”为宗旨。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矿仓储

用地计划以挂牌方法供给；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计划以划拨方式供给。在 2026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总量中，以出让方式供给的土地面积为 27.0886 公顷，占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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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面积的 20.20%，以划拨方式供给的土地面积为 107.0075 公顷，

占总供应面积的 79.80%，总用地共计 134.0961 公顷。

五、国有建设用地的执行标准

（一）坚持计划控制引导，统一有序，规范供应。本年度各

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严格按照《涞源县 2026 年度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表》确定的控制指标实施。

（二）按照“以人定房、以房定地”原则，对住宅用地供应

总量、结构和布局等作出统筹安排，适应各类住房建设用地合

理需求。坚持保障性住房用地应保尽保，统筹做好普通商品住

房和租赁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安排。

（三）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引资、

国家、省及县重点工程项目用地需求。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

根据年度用地需求保障供应。乡镇建设项目用地计划指标按照

实际需要灵活安排。

（四）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控总量、减增量、盘

存量、放流量、提质量，优先安排社会民生、扶贫开发、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城镇化建设及国家和省鼓励支持的各类新产业新业

态项目和实体经济发展用地，努力推进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

推动土地资源向高质量发展领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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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应计划调整方式。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土地市场和

重大建设项目等情况变化，按照“计划严格执行、调整服从程序”

的原则进行调整。

六、供地导向

（一）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为发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的引领作用，

引导建设项目选址尽量少占或不占耕地，避开永久基本农田，优

先在集中建设区和开发区建设，减少产业项目用地的经济成本和

行政成本，结合涞源县重点项目规划空间建设规模与时序，2026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内的用地项目，首先应在划定的涞源

县城镇开发边界之内。

（二）优化空间布局

聚焦文旅康养产业、新材料制造产业等，突出经济发展支撑

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引资、国家、省及市重点工程项目

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实行指导性计划控制，根据年度用地需求保障供应。

（三）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紧密结合涞源县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大力支持符合各产业

用地需求的供应，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优先确保高新技术产业

和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现代制造业的土地供应。根据产城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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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作部署，保持住宅用地的平稳供应，调整和优化住宅用地供

应结构，合理控制单宗住宅项目用地出让规模。

（四）优先供应存量土地，其次考虑增量土地

根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按照

“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集约高效”的原则，在“严

控增量、挖潜存量、保证重点、鼓励储备”总体思想的指导下，

一是对批而未征土地，尽快组织征收，限期补偿到位，达到净地

要求，具备出让条件；二是对征而未供土地，符合供地政策和产

业政策的近期完成土地供应工作，没有意向单位的项目用地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房地产用地做好有序供应。

（五）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制订和完善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完善并严格执行

建设项目的用地标准和相关控制性指标，建立土地供应用地标准

管理机制，促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用地的集约利用；

产业用地供应与土地利用指标、投资强度、产出效益等指标挂钩。

继续推进土地市场建设，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继续

完善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项目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

式出让的供应机制；积极实施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

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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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计划公示制度

《涞源县 2026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依法批准后，

应在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公布。公布内容包括计划

期限和范围、计划供应总量、结构、布局，政策导向等。对供应

计划实施和管理动态进行公示，建立实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的公众自由咨询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土地供

应管理服务。

（二）加强协调配合

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职责任务，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加强协作，

密切配合，进一步完善实施计划的联动机制，及时研究解决计划

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共同做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各

项工作，确保计划的实施。

（三）建立监管系统，加强批后监管力度

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完善措施、跟进监管，以

自然资源“一张图”为平台，建立完善建设用地“批、征、供、

用”全程监管系统，实时跟踪土地开发利用情况，督促用地单位

按期有效开发、杜绝闲置，不断提升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绩效，促

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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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市场行为，营造有序的市场环境

严格规范建设用地供应，调动社会各界监督供地的积极

性，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和规范做好供地手续，切实做到公开、公

平、公正，维护土地市场秩序，加大违法用地的查处力度，减少

土地供应过程中的矛盾与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五）建立长效机制，提高计划的执行率

建立健全计划编制长效机制，合理预测，严格实施，及时调

整。在每个供应年度完成后，对该年度供应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分

析，合理预测下一年度土地供应指标，为下一年度供应计划编制

提供依据。随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实施，根据市场调控政

策，年中及时调整该年度供应计划，提高土地供应计划的可操作

性、严谨性和科学性。

本计划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14

附表

表 1 涞源县 2026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区分 合计
商业用

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小计

住宅用地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

利设施

用地

公用设

施用地

特殊用

地

保障性

安居工

程用地

普通商

品房用

地

2026 年

计划供

地面积

公顷 134.0961 0.139 18.7589 18.8979 - 3.9712 4.2195 85.3698 19.9435 1.6942 -

亩 2011.4415 2.085 281.3835 283.4685 59.568 63.2925 1280.547 299.1525 25.413 -

占比（%） 100 0.1 13.99 14.09 - 2.96 3.15 63.66 14.87 1.26 -



15

表 2 涞源县 2026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涞源县 总量

产权住宅用地 租赁住宅用地

其他住

宅用地

总量

普通住宅用地

共有产

权住宅

用地

小计

保障性

租赁住

宅用地

市场化

租赁住

宅用地

小计 新增 存量

涞源镇 1.5825 1.5825 1.5825 1.2266

泉坊镇 2.3887 2.3887 2.3887 0.3559 2.3887

合计 3.9712 3.9712 3.9712 0.3559 3.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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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保定市涞源县 2026 年度供应计划项目表

序号 批次、地块 面积（公顷） 宗地用途 宗地位置 供应方式

1

2020 年度第三批次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项目区

建设用地

0.139 商业用地 白石山镇寨子村 挂牌

2
2025 年度第 9批次建设

用地
0.3559 住宅用地

泉坊镇广平大街北

段路东
挂牌

3
2021 年第十一批次工矿

废弃地复垦利用项目区
2.3887 住宅用地

泉坊镇广平大街中

段段路东
挂牌

4 原存量建设用地 1.2266 住宅用地 涞源镇韩村路东侧 挂牌

5
2024 年度第 16 批次建设

用地
3.8413 科研用地 白石山镇白石山村 挂牌

6 2023 年度第一批次 0.3782 社会福利用地 银坊镇司格庄 出让

7
涞源县 2025 年度第 16

批次建设用地
1 仓储用地 泉坊镇曲村 挂牌

8 原存量建设用地 6 仓储用地 泉坊镇石李湾村 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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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次、地块 面积（公顷） 宗地用途 宗地位置 供应方式

9
涞源县 2025 年度第 18

批次建设用地
0.7987 工业用地 泉坊镇丰乐村 挂牌

10 原存量建设用地 7 工业用地 泉坊镇丰乐村 挂牌

11
2025 年度第 19 批次建设

用地
1.5249 工业用地 泉坊镇丰乐村 挂牌

12
2025 年度第 17 批次建设

用地
1.302 工业用地 泉坊镇丰乐村 挂牌

13 原存量建设用地 1.1333 工业用地 走马驿镇白道安村 挂牌

14

涞源县狮子峪沟黄郊村

至中庄村段河道治理工

程

9.1879 水工设施用地 上庄乡狮子峪村 划拨

15
涞源县杜村沟河道综合

治理工程
7.2471 水工设施用地 泉坊镇杜村 划拨

16
白石山供水厂项目建设

用地
1.6942 供水用地 白石山镇白石山村 划拨

17
涞源县拒马河生态治理

修复项目
1.1904 水工设施用地 塔崖驿乡塔崖驿村 划拨

18
涞源县银坊河河道水毁

重建工程建设用地
1.9171 水工设施用地 银坊镇 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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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次、地块 面积（公顷） 宗地用途 宗地位置 供应方式

19
涞源县北城子桥水毁恢

复重建项目
0.2182 水工设施用地 走马驿镇北城子村 划拨

20
涞源县南马庄河河道重

建工程
0.1828 水工设施 南马庄村 划拨

21
太行山高速公路涞源至

曲阳段（涞源县段
81.369 公路用地 银坊镇 划拨

22

京原铁路北京局集团公

司管段电气化改造工程

（涞源段）建设用地

4.0008 铁路用地 涞源县段 划拨

合计 134.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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